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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648号文核准，浙江运达风电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股份”、“发行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已

于2019年4月9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发行结果，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7,349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财通证券”）认为运达股份

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

市交易。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保荐书中的简称和名词释义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中午名称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 Windey Co.,Ltd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33811206X 

注册资本 
22,047 万元（发行前） 

29,396 万元（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 杨震宇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30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201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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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顺风路 55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电话号码 0571-87397666 

传真号码 0571-87397667 

互联网网址 www.chinawindey.com 

电子邮箱 info@chinawindey.com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

系的部门 
证券事务部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负

责人及联系电话 
董事会秘书王青；0571-87392388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机组的设计、技术开发、转让、测试及咨询服务，环

保工程设备的装配与成套，风电场的投资管理、工程建设及运

行维护服务，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的销售、安装和制造（限

下属分支机构），金属材料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设立及变更情况 

1、有限公司设立情况 

发行人前身浙江运达风力发电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由浙江省机电

设计研究院、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吴运东、盛云庆、叶杭冶、潘东浩、刘

琦（男）、陈继河、黄立松、何国栋、刘琦（女）、许勇毅、郑霞财、斯建龙共同

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1 年 11 月 21

日出具了浙天验[2001]792 号《验资报告》。2001 年 11 月 30 日，运达有限在浙

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领取注册号为 3300001008308 号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2、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情况 

发行人是由运达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1 月 12 日，运

达有限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整体变更设立浙江运达

风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2010 年 1 月 25 日，运达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关于

变更设立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书》。 

2010 年 2 月 8 日，浙江省国资委出具《关于浙江运达风力发电工程有限公

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批复》（浙国资企改[2010]4 号），同意运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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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案。2010 年 3 月 8 日，浙江省国资委《关

于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筹）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批复》（浙国资产权

[2010]6 号）批准了运达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股权管理方案，

确认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筹）总股本 15,000 万元，其中国有股 10,5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70%，分别为：机电集团持有 6,750 万股，占总股本的 45%；

中节能投资持有 3,000 万股，占总股本的 20%；中节能实业持有 750 万股，占总

股本的 5%。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天健验[2010]108 号

《验资报告》。2010 年 5 月 18 日，运达风电召开股份公司创立大会，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变更后股本为 15,000

万股，其余 19,555.17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0 年 5 月 28 日，上述变更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取得浙江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整体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随着客户要求的

不断提高，公司的业务逐步从单一的风电机组研制与销售，转向提供风电机组与

风电场勘测、风电场运维的一体化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将业务链延伸至风电场

的投资运营。 

公司目前产品主要为 1.5MW、2.XMW 系列、3.XMW 系列产品风电机组。

公司产品除了不断提升单体容量外，还根据不同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进行差异化

设计，同一型号的产品，形成了分别适用于高温、低温、高海拔、低风速、沿海

台风等不同自然环境的风电机组系列。 

（四）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9]58 号《审计报

告》，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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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流动资产     436,763.57      363,122.07     305,599.95  

非流动资产     222,728.95      218,253.60     192,980.50  

资产合计     659,492.52      581,375.67     498,580.45  

流动负债     486,860.04      444,395.97     358,926.59  

非流动负债       76,402.89        52,738.10       57,950.88  

负债合计     563,262.93      497,134.07     416,877.47  

股东权益合计       96,229.59        84,241.60       81,702.9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 
      96,166.31        84,171.10       81,619.6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331,176.77 325,720.42 313,395.42 

营业利润 12,187.87 9,965.83 8,475.60 

利润总额 12,434.64 10,259.36 11,456.24 

净利润 12,030.17 9,419.42 10,394.4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2,037.39 9,432.29 10,418.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46.20 8,017.47 9,267.1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533.82    55,271.41   -16,769.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13.86   -38,689.29    10,371.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59.89  -23,802.42 22,696.2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179.85    -7,220.30    16,297.75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流动比率（倍） 0.90 0.82 0.85 

速动比率（倍） 0.72 0.57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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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85.10% 85.11% 83.0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36 3.82 3.70 

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

比例 
1.05% 1.33% 1.42% 

财务指标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1.12 1.33 1.58 

存货周转率（次/年） 3.37 3.04 2.40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20,623.33 18,820.13 18,320.0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037.39 9,432.29 10,418.9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万元） 
8,346.20 8,017.47 9,267.18 

利息保障倍数（倍） 7.79 4.82 9.9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元） 0.93 2.51 -0.76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1.14 -0.33 0.74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22,047 万股，本次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

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公开发行 7,349 万股，占发

行后总股本的 25%，发行后总股本为 29,396 万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7,349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为 25%。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公司股

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发行价格 
6.52 元（根据向符合资格的投资者询价和市场情况，

由公司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市盈率 

22.97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2839 元（按照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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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4.36 元（按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4.77 元（按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1.49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前每股净资产计算） 

1.37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回拨后通过网下配

售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的股票数量为 734.90 万

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10%，有效申购数量为

6,090,330 万股。本次发行中回拨后通过网上发行的

股票数量为 6,614.10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90%，

中签率为 0.0411061224%，有效申购倍数为 2,432.73

倍。本次发行余股 189,586 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并开

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47,915.48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44,126.7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计算） 

发行费用（不含税）概算 3,788.78 万元 

其中：承销和保荐费用 1,867.92 万元 

审计和验资费用 1,218.00 万元 

律师费用 188.68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手续费用 54.18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信息披露费用 460.00 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9年4月23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9]87号《验资报告》。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股份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控股股东机电集团承诺 

自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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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持有之发行人

于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若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期末（2019 年 10 月 28

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承诺的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

长 6 个月。 

（2）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杨震宇、高玲、叶杭冶、陈继河、

王青、斯建龙、黄立松、陈棋承诺 

自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

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之公司于本次发行前已发

行的股份。若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 6 个月期末（2019 年 10 月 28 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上述本人承诺的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若本人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上述锁定期满后，于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

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自公司离职，则本人

自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本人在公司本次发行之日起

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如本人在公司本次发行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

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上述承诺。 

（3）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潘东浩承诺 

自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

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之公司于本次发行前已发

行的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于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

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自公司离职，则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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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本人在公司本次发行之日起

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如本人在公司本次发行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

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上述承诺。 

（4）其他股东承诺 

除前述股东外，中节能投资、华睿如山、红马投资等 6 名法人/合伙企业股东

和马希骅、俞绍明、刘明等 47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于本次发

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持有发行人

于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若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同意将实

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所做的所有承

诺，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若因

违反上述承诺而被司法机关和/或行政机关做出相应裁决、决定，本公司/本合伙

企业/本人将严格依法执行该等裁决、决定。 

2、发行前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1）控股股东机电集团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前所持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含因各种原因延长的锁定

期）届满后 2 年内，本公司每年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本公司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额的 5%。减持价格（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

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前所持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含因各种原因延长的锁定

期）届满之日起满 2 年后，本公司将在综合考虑社会与市场环境，发行人与本公

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后决定是否减持股份及减持的数量、价格和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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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票时的减持方式应符合法律法规和交易所规则的有关

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减持股份应遵守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2）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A、中节能投资 

在本公司所持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每年减持的股份不超过本次

发行前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份总额的 50%。在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票时的减持方式应符合法律法规和交易所规则的有

关规定。 

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同意将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

有。 

本公司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所做的所有承诺，自愿接受监管

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被

司法机关和/或行政机关做出相应裁决、决定，本公司将严格依法执行该等裁决、

决定。 

B、华睿如山 

在本公司所持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每年减持的股份不超过本次

发行前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份总额的 50%。在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票时的减持方式应符合法律法规和交易所规则的有

关规定。 

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同意将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

有。 

本公司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所做的所有承诺，自愿接受监管

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被

司法机关和/或行政机关做出相应裁决、决定，本公司将严格依法执行该等裁决、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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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红马投资 

在本合伙企业所持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每年减持的股份不超过

本次发行前本合伙企业持有发行人股份总额的 50%。在本合伙企业所持发行人股

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本合伙企业减持公司股票时的减持方式应符合法律法规和

交易所规则的有关规定。 

若本合伙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本合伙企业同意将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发

行人所有。 

本合伙企业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所做的所有承诺，自愿接受

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若因违反上述承诺

而被司法机关和/或行政机关做出相应裁决、决定，本合伙企业将严格依法执行

该等裁决、决定。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运达股份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股本总额为29,396万元，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为本次发行后股份总数的25.00%； 

（四）公开发行后，发行人股东人数不少于200人； 

（五）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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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五）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财通证券作为运达股份的保荐机构，已在发行保荐书中做出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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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10、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3 个完整

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

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意识，

认识到占用发行人资源的严重后果，完善各项管理

制度和发行人决策机制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

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

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

构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建立发行人重大信息及时沟通渠道、督促发行人负

责信息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要求和规定。

同时，关注新闻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并加以核实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

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

会、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

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

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

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

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

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在疑义的，中介机构

应当作出解释或者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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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彭波、黄飞 

注册地址：杭州市杭大路15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201，501，502，1103，

1601-1615，1701-1716 室 

电话：0571-87823628 

传真：0571-87828004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的条件。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特此推荐，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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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陆建强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彭波  黄飞  


